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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则 1.1  郊野单元规划的定义

□郊野单元是在集中建设区外的郊野地区实施规划和土地管理

的基本地域单位，是郊野地区统筹各专项规划的基本网格，原则

上以镇域为1个基本单元。对于镇域范围较大，整治内容、类型较

为复杂的，可适当划分2—3个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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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单元规划是根据所在镇（街道、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要求，对集中建设区外郊野地区的用地规模和结构布局、生态

建设和环境保护等所作的一定期限内的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是

落实集建区外现状建设用地减量化任务的实施规划，是指导集建

区外土地整治、生态保护和建设、村庄建设、市政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建设等规划编制和土地管理工作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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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则 1.2  郊野单元规划的定位与作用

□郊野单元规划以镇（乡）为单位进行编制，是镇（乡）层面的土地整治规划，同时

也是统筹引领集建区外郊野地区长远发展的综合性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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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单元规划在镇（乡）级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和城乡总体规划指导下，同时向上承接

区（县）级土地整治规划，落实上位规划的相

关指标、任务和要求，向下指导郊野单元规划

实施方案和土地整治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等文

件的编制和实施，进而指导集建区外各类项目

建设和各类土地整治活动。

郊野单元规划实施方案（类详规），是在郊

野单元规划指导下进行编制，经批准的郊野单元

规划实施方案作为集建区外建设用地（包括使用

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供应的规划依据和前提条

件，是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向建设单位或个人颁发

集建区外建设项目规划许可（“一书三证”，即

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

划许可证或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和土地行政许

可手续的管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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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总则 1.3  郊野单元规划的主要内容

1.3.1 农用地（含未利用地）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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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田、水、路、林等农用地和未利用地的综合

整理、耕地质量建设（含设施农用地布局规划等）和

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等基本内容。

1.3.2 建设用地整治 研究并确定集建区外现状建设用地的分类处置和

新增建设用地的规模、结构和布局，重点是通过对集

建区外的现状零星农村建设用地、低效工业用地等进

行拆除复垦实现减量化。一方面，要分类明确集建区

外现状建设用地中的保留和复垦地块，并制定近、远

期的复垦减量化目标；另一方面，根据减量化激励措

施和实施机制，明确根据减量化目标产生的类集建区

建设用地规模，并按选址要求进行布局。

1.3.3 专业规划整合 郊野单元规划为开放性规划平台，通过统筹协调

集建区外农村建设所涉及的各类专业规划，整合各领

域资源，实现集建区外格局优化、用地集约、生产高

效、生活便利、生态改善、城乡统筹的发展目标。

同时，为指导郊野单元规划实施方案编制，郊野单元规划中需明确郊野单元规划实施方
案的编制范围和相关要求。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第一章、总则

1.4  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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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导则适用于本市郊野地区规划的编制、管理和

实施。

本导则未涉及的内容，应当按照国家、上海市现

行的相关规范、标准执行。

1.5  数据底板 郊野单元规划采用以全国第二次土地利用调查为

基础的规划基期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为底版。

1.6  地类标准 郊野单元规划采用《全国土地分类（试行）》为地

类标准。（一般至二级地类，个别至三级地类）。

“总体布局”章节中类集建区用地规划采用《上海

市控制性详细规划技术准则》的“城乡建设用地分类

及代码”为地类标准（一般至大类，个别至中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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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编制大纲

2.1 总则

2.2 现状概况

2.3 规划依据与深化要求

2.4 总体布局

2.5 土地整治规划

2.6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规划

2.7 专项规划整合

2.8 详细规划编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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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编制大纲

2.1.1  编制背景

2.1.2  编制依据

2.1.3  规划范围

2.1.4  规划期限

2.1.5  数据底板

介绍本次郊野单元规划的编制背景，包括规划编制所面临的形势以及规划的目

的、意义等。

规划编制所依据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与政策性文件等。

介绍本次郊野单元规划的规划范围、总面积。介绍本规划范围在市域、区域的

位置，以及交通区位。

规划范围依据上位《区县土地整治规划》中确定的单元边界，一般为镇域范
围，个别因重大生态项目（如郊野公园等）单独编制郊野单元规划的镇，单元
范围非完整镇域，应说明该情况。

一般近期规划年限对应上位《区县土地整治规划》，远期规划年限对应上位

《镇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如：近期规划至2015年，远期规划至2020年。

介绍郊野单元规划数据底版。

数据底版来源于上海市规划和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提供的以全国第二次土地利用

调查为基础的规划基期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

2.1  总则

2.1.6  规划目标

及任务

介绍本次郊野单元规划总体目标和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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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编制大纲

2.2.1  社会经济概况

2.2.2  土地利用现状

2.2.3  人口现状

2.2.4  发展诉求

单元现状社会经济情况。描述镇（单元）在区/县内所处的地位，

本镇产业结构和发展趋势。

根据二调数据描述单元土地利用现状。总结土地利用现状特点。

根据最新人口普查数据，描述单元现状人口情况。

介绍已开展的与单元规划相关的工作情况，分析总结已取得的成
功经验，着重梳理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发展诉求，并有针
对性地明确本次规划的重点战略方向。

2.2  现状概况

新浜镇郊野单元规划—土地利用现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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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编制大纲

2.3.1 上位规划

说明至规划期末的相关规划指标：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

护面积、补充耕地面积、集建区面积、其他建设用地区面积

和集建区外减量化任务。

2.3 规划依据与深化要求

（1）镇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2）区县土地整治规划 说明分解至本单元的补充耕地指标、减量化指标、高标准基

本农田建设面积和类集建区面积。落实区县土地整治规划中

确定的建设用地减量化区域、类集建区、高标准基本农田及

设施农用地等的布局原则和具体布局方案要求。表述单元内

安排的土地整治项目。

松江区土地整治总体布局规划图新浜镇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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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编制大纲

2.3.1 上位规划

（3）新市镇总体规划

2.3.2  其它规划

包括已批或在编的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区级增减挂钩专项规划等，对本郊野单元规划可

能涉及到（如安置区或建新区）的集建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应进行描述，提出衔接要求。

描述单元的功能定位、空间结构、人口规模以及重大建设项目。

2.3 规划依据与深化要求

SJS80001单元土地使用规划图新浜镇土地使用规划图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1

第二章、编制大纲

2.4.1  规划布局

2.4 总体布局

主要以镇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指导，与新市镇总体规划进行充分衔接，综合减量化规划

和类集建区规划后，确定本单元的功能定位、规划结构和总体布局等。

2.4.1.1 功能定位 描述本单元的功能定位。

2.4.1.2 规划结构 描述本单元的规划结构。

2.4.1.3 规划结构 对本单元的总体用地布局进行详细描述。

新浜镇郊野单元规划—规划结构图 新浜镇郊野单元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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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1 减量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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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编制大纲

近期减量化目标指近期规划期限内需要拆除复垦的集建区外现状建设用

地面积，应以工业用地和宅基地为主。原则不得小于区县土地整治规划

中提出的减量化指标。

远期减量化目标指2020年规划期限内需要拆除复垦的集建区外现状建设

用地面积，该指标应不小于《镇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确定的拆除量，

详见《各区（县）镇（乡）2020年集建区外减量化任务分解表》。

2.4.2  减量化规划

2.4 总体布局

2.4.2.2 减量化原则

2.4.2.3 减量化潜力测算

应针对工业用地和宅基地提出差别化的减量化原则。

工业用地减量化原则：减少污染、减少能耗、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口。

宅基地减量化原则：自愿、公平原则，整村推进。

根据二调底版对集建区外的现状建设用地作为减量化潜力进行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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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编制大纲

2.4.2  减量化规划

2.4 总体布局

2.4.2.4 减量化方案

近期减量化方案 远期减量化方案

新浜镇郊野单元规划—减量化方案（2015） 新浜镇郊野单元规划—减量化方案（2020）

用地类型
用地规模（公顷）

现状 近期保留 近期减量化
工业用地 102.36 40.74 61.62
宅基地 269.80 177.28 92.52（141.10）

其他建设用地 194.60 192.02 2.58
总计 566.76 410.04 156.72（205.30）

按照“做实近期，展望远期”的原则，规划分为近期减量化方案和
远期减量化方案，重点为近期。

（1）近期减量化方案：明确近期减量化地块的位置和规模，应分村落
实任务量。与“增减挂钩专项规划”章节衔接。

（2）远期减量化方案：提出远期减量化的对象和预期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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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编制大纲

2.4.2  减量化规划

2.4 总体布局

2.4.2.5 减量化效益 表述实施减量化后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2.4.3  类集建区规划

按照“类集建区的规划空间奖励”的政策，对应近期和远期减量化规模确定近期与远期类

集建区的规模，并提出选址要求和功能引导。

2.4.3.1 近期规划

2.4.3.1 远期规划

新浜镇郊野单元规划—类集建区选址规划

（近期）

新浜镇郊野单元规划—类集建区选址规划

（远期）

按照拆三还一的原则，近期规划类
集建区总用地规模52.19公顷。

远期规划类集建区总用地规模
152.41公顷。

近期：明确规模、提出功能、位置等，
与“增减挂钩专项规划”章节衔接

远期：明确规模、提出功能、位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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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编制大纲

2.5.1  规划原则 保护耕地、综合整治、可持续发展等。

土地整治应符合区域农业发展方向和当地农业经营模式。

2.5.2  规划目标 量化目标：明确通过土地整治，完成补充耕地面积、高标准

基本农田面积和恢复带“K”农用地面积。

任务目标：对田、水、路、林、设施农用地分别提出整治要

求。

2.5.3  已有项目 如本规划范围内有已立项未竣工的土地整治项目，应表述其

范围、规模和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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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土地整治规划

本章节包含镇级土地整治规划的主要内容。规划侧重农用地的整理，是郊野单元规划的三项主要
任务之一。

内容包括农业布局、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农田水利、田间道路、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设施农
用地及项目区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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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编制大纲

2.5.4 农业布局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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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1 现状 现状农用地规模、布局、种植模式和流转情况，总结存在问题；如本规

划范围内有已立项未竣工的土地整治项目，应表述其范围、规模和资金。

2.5.4.2 规划 （应结合当地农业专业规划，按照产量计划要求，落地各类种植用地。）

说明规划各类农用地规模及其布局。可调整的农用地（带“k”）应分

别描述。

说明补充耕地的来源、补充耕地的规模和布局位置。

新浜镇郊野单元规划——农业生产布局规划图新浜镇郊野单元规划——农业生产布局现状图

2.5 土地整治规划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17

第二章、编制大纲

2.5.4 农业布局规划

高标准基本农田是按照《高标准基本农
田建设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11】
144号文），高标准基本农田指一定时期内，
通过农村土地整治建设形成的集中连片、设
施配套、高产稳产、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
与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基本农
田。包括经过整治的原有基本农田和经整治
后划入的基本农田。

应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的基本农田
集中区（且土地利用现状为耕地（不含带
K））中进行划定，应相对集中连片。

新浜镇郊野单元规划—高标准基本农田规划图

规划的高标准基本农田面积1995公顷，约3.0万亩，

占耕地面积72%左右。

规划新增高标准基本农田673公顷，主要来自近期

建设用地减量复垦和养殖水面、坑塘水面的复垦。

2.5.4.3 高标准基本农田规划

说明现状设施粮田、菜地情况，高标准基本农田原则应包含已建设的设施粮田和设施菜地；

说明规划规模，用地布局；规模不得少于《区县土地整治规划》中市局下达的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指标。

2.5 土地整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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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编制大纲

2.5.5  农田水利系统规划

本节包括水系规划、圩区规划和灌溉排水规划。

水系规划的规划对象为计入“水域与未利用地”的水系；

灌溉排水规划的规划对象为计入“农田水利用地”的沟、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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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土地整治规划

2.5.5.1 农田水利现状 描述当地水资源情况、水域面积、主要河道与灌溉排水形式，总结存在问题。

2.5.5.2 水系规划 说明规划范围内水域面积。确定范围内各级河道的控制宽度、陆域控制宽度、

长度、等级、航道等级。说明范围内需要拓宽、延伸和新开的水系。

2.5.5.3 圩区规划 结合水利专业规划，明确防洪、排涝标准。

划分圩区，确定圩区面积、流量及泵闸规划布局。说明需要新增或改建的主

要泵闸设施。

2.5.5.4 灌溉排水规划 确定单元内主要的灌溉与排水方式，提出沟渠的布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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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农田水利系统规划

新浜镇郊野单元规划—农田水利现状图 新浜镇郊野单元规划—农田水利规划图

序号 河名 河道控制宽度（米） 陆域控制宽度（米）
河道长度
（米）

河道等级 航道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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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土地整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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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田间道路系统规划

镇域内所有道路按地类归为建设用地（公路用地262和街巷266，红线控制）和农用

地（农村道路153，无红线控制）两类。本节仅对农村道路（153）中的田间道（一般为

4-6米宽）进行规划，农村道路中的生产路在项目可研层面进行规划。建设用地中的道路

在“专项规划整合”章节中进行阐述。

20

2.5 土地整治规划

2.5.6.1 田间道路现状 描述现有道路里程，村村通建设情况，总结存在问题。

2.5.6.2 田间道路系统规划 说明规划范围内田间道路系统整体格局，总长度和密度。

确定各条道路的起讫点、宽度（含路基）、路肩宽度、长度、车道数。

确定复垦、新增、改造的田间道路。

宽度（含路基）为农村道路（153）图斑的统计宽度，该宽度包括路面宽

度、路肩宽度，路肩上种植的林带也计入该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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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田间道路系统规划

新浜镇郊野单元规划—道路系统现状图 新浜镇郊野单元规划—田间道路系统规划图

规划田间道路一览表

序号 道路名称 起讫点
宽度

(路基）
道路

长度（米）
路基宽度（米） 车道数 备注

21

2.5 土地整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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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浜镇郊野单元规划——护岸保滩工程规划

新浜镇郊野单元规划——防护林规划

第二章、编制大纲

2.5.7  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持规划

农田防护与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包含防护林规划、缓冲带规划、护岸保滩规划等内容。

本节可根据规划范围的实际情况增减内容，应说明现状情况、规划要求和建设内容。

类型 布局方式 宽度（米） 间距 树种选择

农田防护林
主林带 垂直于主风方向 2-4 树高的15～25倍 广玉兰、水杉、池杉、中山杉、

落羽杉、东方杉、女贞、桂花、
香樟等

副林带 垂直于主林带 1-2 树高的30～50倍

护路护沟林 道路、沟渠两侧 1-2 乔木、灌木、地被植物相结合

类型 布局方式 宽度（米） 种植类型

第一类 沿主要河道 -- 乔灌草搭配复合型

第二类 沿主要田间路 2-3
经济类作物（如枸杞、金瓜、山药等）

第三类 沿次要河道 3-5

类型 布局方式 优势

硬质护岸 建筑物密集或后侧临道路岸段 可减少开挖或不断流施工

生态护岸 河道两侧无路和无建筑岸段
改善农村河道生态环境，为动植物、微生物创造良好的河滨带
生存环境

新浜镇郊野单元规划——缓冲带规划

22

2.5 土地整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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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设施农用地规划

本节应结合农业种植布局要求和当地农业经营模式进行规划。

23

2.5.8.1 现状 说明生产设施和附属设施用地的主要类型和规模，总结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

2.5.8.2 生产设施规划 说明生产设施用地规模，布局特点，新增、保留、复垦及改造要求。

生产设施用地分类参照国家《关于完善设施农用地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土资发[2010]155号）和《上海市设施农用地管理办法（试行）》（沪

规土资发[2011]305号）。

2.5.8.3 附属设施规划 说明规划附属设施的规模，布局要求，新增、保留、复垦及改造要求。

2.5 土地整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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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设施农用地规划

新浜镇郊野单元规划—设施农用地规划图 新浜镇郊野单元规划—设施农用地动态图新浜镇郊野单元规划—设施农用地现状图

设施农用地规划一览表

序号 地块编号 村名 面积（㎡） 属性 动态

24

2.5 土地整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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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9  项目区划分

项目区划分应与已有项目衔接；项目区划分应考虑行政边界，便于实施。

将整个单元划分为若干项目区，明确各项目区规划范围、土地利用现状、整治类型、整治规模以及

预计新增耕地面积等；规划将主要指标（减量化指标、新增耕地指标、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指标等）分

解到各项目区，用于指导项目区土地综合整治。

新浜镇郊野单元规划—项目区划分图

项目区
名称

项目区
面积

减量化规
模

现状耕
地

新增耕地
高标准
基本农
田

涉及行政村
备
注

XBJX-01
（近期）

763.31

61.21
（48.58）

554.93
77.89(47.78） 500.54 

南杨、林建、 陈堵 、
许家草

市级
项目

XBJX-01
（远期）

12.92 19.46 43.56 

……
……

……
……

…… ……
…… ……

…… …… …… ……

总计 4474.98 496.2 2632.46 155.39 1995.26 

项目区指标分解表

25

2.5 土地整治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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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规划原则

2.6.2  增减挂钩规划

26

2.6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规划

本章节为镇域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规划，指导增减挂钩实施规划编制。是落实减量化任务的主要操作路径。

“增减挂钩”成立的基本要件为：1）建新地块占用非建设用地总面积不得大于拆旧地块总面积；2）拆旧地块复垦

后新增耕地数量必须大于建新地块占用的耕地数量；3）拆旧地块整理复垦新增耕地质量不降低；4）项目区内资金由试

点区（县）人民政府统筹，能够做到基本平衡。

2.6.2.1 挂钩项目区划定 按照实施期限和启动的难易程度确定挂钩项目区，说明各项目区的总体情况：

实施期限、挂钩周转耕地指标和挂钩置换建设用地指标。

2.6.2.2 拆旧地块 拆旧地块必须位于“两规合一”的规划城镇用地范围外，其主体部分主要是

基本农田保护区内拟拆除的各类农村建设用地；拆旧地块应相对独立，其周

边不宜布有规划保留的建设用地；拆旧地块内包含大机系统中的违法用地数

据的，经复垦确认的新增耕地指标部分由市统筹；“批而未用”土地纳入拆

旧地块的，必须将原批准文件的所有批准范围纳入拆旧地块，不可分割原批

文确定的地块范围；拆旧地块整理复垦后的新增耕地应严格保护，符合条件

的可优先划入基本农田。

（1）拆旧地块土地利用现状

说明拆旧地块数量、总面积、现状地类，建议考虑行政边界适当拆分统计。

（2）拆旧地块土地整理复垦潜力

测算土地整理复垦的潜力，或按复垦率测算补充耕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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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增减挂钩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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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规划

2.6.2.3 建新地块 建新地块一般可分为安置地块和出让地块。安置地块是指建新地块中用于安

置被拆迁人的地块。出让地块是指建新地块内除安置地块外的所有区域。出

让地块可结合郊野单元规划的相关鼓励政策，进一步细分为留用出让地块和

统筹待定地块。

（1）建新地块土地利用现状

说明建新地块土地利用现状，应按照安置地块、出让地块分类统计。

（2）安置地块

说明安置地块的位置、面积和现状耕地、建设用地面积。

（3）留用出让地块

说明留用出让地块的位置、面积和现状耕地、建设用地面积。

（4）统筹待定地块

出让地块中尚未落实具体位置的地块。待落实的统筹出让地块在项目区实施

期限内，按照国家和上海市增减挂钩试点相关管理办法管理和使用，挂钩到

试点区（县）的其它区域，落实具体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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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增减挂钩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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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规划

新浜镇郊野单元规划—增减挂钩规划图

村名
工业
用地

宅基地
其他
建设
用地

合计
郊野
单元
合计

拆旧地块现状汇总表

建新区土地利用现状表

地类

安置地块
出让
地块

留用
地块

郊野单
元建新
区

市级
整治
项目

郊野
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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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增减挂钩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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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规划

2.6.2.4 周转指标测算 确定挂钩置换建设用地指标和挂钩周转耕地指标。并根据项目区实施计划，

制定各项目区挂钩周转指标归还计划。建新地块应分类型说明。

挂钩置换建设用地指标数量上等于建新区建设占用农用地和未利用地的面积，

由拆旧区建设用地整理复垦为农用地形成的置换建设用地指标来归还；

挂钩周转耕地指标数量上等于建新区占用耕地的面积，由拆旧区建设用地整

理复垦为耕地形成的补充耕地指标来归还。

增减挂钩项目区竣工验收合格归还周转指标后，节余的置换建设用地指标和

补充耕地指标可用于其它建设项目。

项目区名称 新浜镇郊野单元规划
挂钩置换建设用地指标 2330.11亩（155.34公顷）
挂钩周转耕地指标 1864.09亩（124.27公顷）

拆旧区
拆旧地块编号

周转指标归还数量（亩）
挂钩归还建设用地指标 挂钩归还耕地指标

G2-CJ001……G2-CJ234 2330.11 1864.09
备注 预计挂钩项目验收归还周转指标后，可节余置换建设用地指标417.88亩

建新安置区
安置地块编号

周转指标使用数量（亩）
挂钩置换建设用地指标 挂钩周转耕地指标

G2-AZ001……G2-AZ009 234.57 210.08
备注

留用出让（非定向）
留用出让（非定向）编号

周转指标使用数量（亩）
挂钩置换建设用地指标 挂钩周转耕地指标

G2-CR001……G2CR025 264.30 250.62
备注

留用出让（定向）
留用出让（定向）编号

周转指标使用数量（亩）

挂钩置换建设用地指标 挂钩周转耕地指标

G2-CR026……G2-CR030 195.73 185.75
备注

建新区（区内统筹出让）
统筹出让地块编号

周转指标使用数量（亩）
挂钩置换建设用地指标 挂钩周转耕地指标

G2-CR031 1635.52 1217.64
备注

郊野单元增减挂钩周转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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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资金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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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1 资金投入估算 根据挂钩项目区实施的工作内容，分单个项目区初步估算项目实施需要投入

的资金数量。资金投入的栏目参见“投资估算参考”。

主要包括居民点搬迁费用、工业用地拆迁费用、其他类建设用地动迁费用、

土地综合整治费用、拆旧地块项目管理费、农地补偿费、土地前期开发费、其他

费用等。

2.6.4.2 资金来源分析 提出项目资金来源的数量和标准，初步匡算资金平衡情况。

主要包括占补平衡指标费、新增耕地整理成本、土地出让金收入、节余建设

用地指标交易等。

2.6.4.3 资金平衡分析 预算总投资与总资金来源应保证基本持平。建议列表说明。

2.6.4.4 效益评价 分析评价项目实施后预期达到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

2.6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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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资金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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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野单元增减挂钩资金平衡分析

序号 类型 费用（万元） 计算标准 费用基数

拆旧区资金需求

（1） 居民点拆迁 186408 拆迁户数*54万元/户 3452户

（2） 工业用地拆迁 22999 拆迁面积*25万元/亩 919.96亩

（3） 其他建设用地拆迁 563 拆迁面积*15万元/亩 37.55亩

（4） 土地综合整治费用 2330 拆旧面积*1万元/亩 2330.11亩

（5） 拆旧地块项目管理费 6369 [（1）+（2）+（3）+（4）]*3%
小计 218669 

建新区资金需求

（1） 农地补偿费 691 占农地面积*1万元/亩 690.77亩

（2） 居民点拆迁 2052 拆迁户数*54万元/户 38户

（3） 耕地占用税 1760 
46元/平方米
23元/平方米

456.23亩
234.54亩

（4） 土地前期开发费(留用出让-非定向) 12865 35万元/亩 367.57亩

（5） 土地前期开发费(留用出让-定向) 7235 35万元/亩 206.71亩

（6） 其他费用 738 [（1）+（2）+（3）+（4）+（5）]*3%
小计 25340 

资金需求总计 244010 

资金来源
（1） 镇级土地出让金收入 33082 90万元/亩 367.57亩
（2） 区统筹待定地块出让金收入 198012 121.07万元/亩 1635.52亩
（3） 市局支持宅基地置换政策资金 12921 *22.5万元/亩 574.28亩

资金来源总计 244015 

注：1、根据市办公厅下发的《关于贯彻落实<关于本市实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推进农民宅基地置换试点工

作若干意见>的实施办法》，农民集中居住区用地减半征收耕地占用税。2、根据市级对增减挂钩地块减免的政策支持，

在具体操作中，建新地块的耕地开垦费和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在市级层面实行免缴。3、建议区级层面将建新区相关

土地业务费、土地收益基金、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用于农业土地开发的出让金、轻轨配套费、耕地开垦费等相关

费用予以返还。

2.6 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专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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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编制大纲

2.7.1  综述 说明本次整合包含的专业规划。
提出专项规划整合的原则。

2.7.2  农业规划

2.7 专项规划整合

本章节旨在通过郊野单元规划建立平台，整合集建区外各项专业规划。专业规划与郊野单元规划一致的，予以采纳

并落图控制；如郊野单元规划对专业规划有调整的，将在本章节进行论证和说明；如专业规划缺位，郊野单元规划将提

出规划编制意见。

内容包括农业规划、水利规划、综合交通规划、电力系统规划、燃气系统规划、给水系统规划、污水系统规划等等。

内容可按需要增减。

2.7.2.1 主要内容 农业规划应当包括设施粮田、设施菜地建设及设施农用地规划的内容。

2.7.2.2 规划建议 提出对农业专业规划相关调整或深化的建议，如衔接高标准基本农田与设施粮田

设施菜地建设，衔接设施农用地布局等。

2.7.3  农田水利规划

2.7.3.1 主要内容 水利规划应当包括主要骨干河道规划、圩区规划的内容。

2.7.3.2 规划建议 提出对水利专业规划相关调整或深化的建议，如河道蓝线调整、水面率调整等。

2.7.4  综合交通规划

2.7.4.1 主要内容 综合交通规划应当包括道路红线规划和涉及规划范围的轨道交通、高速路网规划

的内容。

2.7.4.2 规划建议 提出对综合交通规划相关完善或深化的建议，如取消部分道路红线、调整部分道

路等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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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编制大纲 2.7 专项规划整合

2.7.4  综合交通规划

2.7.4.1 主要内容 综合交通规划应当包括道路红线规划和涉及规划范围的轨道交通、高速路网规划

的内容。

2.7.4.2 规划建议 提出对综合交通规划相关完善或深化的建议，如取消部分道路红线、调整部分道

路等级等。

2.7.5  电力系统规划

2.7.6  燃气系统规划

2.7.7  给水系统规划

2.7.8  污水系统规划

以下专业规划整合的内容同2.7.2-2.7.4章节，应注重减量化和类集建区增加后对专业系统提出的新要求。

2.7.9  规划整合

通过对各专业规划的整合，确定单元道路红线，绿化控制线，电力黄线，河道控制线等主要控制线；确定

主要市政、交通设施；确定主要市政干管。

本节内容为类集建区详细规划、村庄规划、土地整治项目规划编制的刚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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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编制大纲

2.8.1  类集建区详细规划编制要求

新浜镇郊野单元规划—类集建区规划图则

（1）编制范围

（2）规划编制目的

（3）主导功能

（4）规划主要控制指标

（5）规划图则和相关说明

（6）需重点研究解决的问题

2.8 详细规划编制依据

为实现郊野单元规划的规划目标，需要统筹规划与土地的政策，并联动集建区内外，部分类集建区

需要新编详细规划，部分集建区内已批控制性详细规划需要进行修编或局部调整或增补图则，为简化程

序与环节，确保规划高效实施，特制定本章节作为控制性详细规划新编、修编、局部调整、增补图则的

任务书暨规划研究/评估报告，并可替代其地位与作用。

类集建区详细规划编制成果深度主要参照
上海市远郊新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成果规范及
管理规定。

类集建区详细规划普适图则将划分各编制
地区类型，划定用地界线，明确用地面积、用
地性质、容积率、建筑高度、配套设施、建筑
界面控制线和贴线率、各类控制线等，图则的
规划控制要素和指标，均为强制性要求，应严
格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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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编制大纲

（1）调整理由

（2）调整范围

（3）调整内容（用地性质、容积率、建筑高度、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控制）

2.8.2  控制性详细规划局部调整编制要求

村名 建设用地规模
减量化规模 高标准基本农

田
新增耕地

涉及的类集建
区面积

设施农用地
规模近期 远期

南杨村 17.02 26.28 80.79 308.69 77.10 2.00 2.25 

合计 657.98 205.30 496.20 1995.26 155.39 152.41 41.91 

（1）村庄规划编制范围
提出哪些村庄建议开展村庄规划编制。

村庄规划编制范围应与类集建区详细规划编制范围不重叠。

（2）规划主要控制指标
确定各村的建设用地总规模、减量化用地规模、高标准基本农田面积、补充耕地面积、涉及的类

集建区面积、设施农用地面积。

（3）需重点研究解决的问题

2.8.3  村庄规划编制建议

各村主要指标规划表

2.8 详细规划编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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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附表要求

2 主要表格

（1）镇域现状用地汇总表

（2）集建区外现状用地汇总表

（3）集建区外分村现状用地汇总表

（4）集建区外现状地块梳理表（分村）

（5）郊野单元规划核心指标表

（6）规划用地汇总表

（7）规划河道一览表

（8）规划田间道路一览表

（9）规划设施农用地一览表

（10）项目区主要指标规划表

（11）挂钩项目区拆旧地块现状汇总表

（12）挂钩项目区建新区土地利用现状表

（13）增减挂钩周转指标表

（14）增减挂钩资金平衡分析表

（15）各村主要指标规划表

3 可选表格

（1）规划圩区一览表

1 调研表格

（1）在待建项目土地情况一览表

（2）土地整治项目动态表（已立项未竣工）

（3）现状道路一览表（对应图纸标示）

（4）现状农民宅基地统计一览表

（5）村庄公共配套设施一览表

（6）现状企业统计一览表

（7）农民搬迁意愿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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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成果规范

1 必备图纸

（1）土地利用现状图
（以主管部门提供的二调现状数据作为底图。时点基于规划编制基期年。）

（2）规划依据相关附图
镇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图
区级土地整治规划——土地整治布局规划图
镇级城乡总体规划——土地使用规划图、远景规划图
其它规划——相关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土地整治项目区布局方案

（3）减量化方案布局图（近期、远期）

（4）类集建区选址规划图（近期、远期）

（5）镇域土地利用规划图（远期）

（6）农业生产布局规划图

（7）高标准基本农田规划图

（8）农田水利系统规划图

（9）田间道路系统规划图

（10）设施农用地规划图

（11）项目区划分图

（12）增减挂钩规划图

（13）主要控制线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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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成果规范

2 可选图纸

（1）区位图

（2）影像图

（3）农业生产布局现状图

（4）农田水利现状图

（5）道路系统现状图

（6）田间道路建设图

（7）设施农用地现状图

（8）设施农用地建设图

（9）专项系统规划图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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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编制审批管理

5.1 规划编制和审批的主体

5.2 规划编制的技术承担单位

5.3 组织编制

5.4 规划审批

5.5 规划的修改

5.6 规划编制过程文件



SHANGHAI URBAN PLANNING &DESIGN RESEARCH INSTITUTE
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40

第四章、编制审批管理 5.1 规划编制和审批的主体

由区县政府组织编
制，报市规划和土地行
政管理部门批复。具体
由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
理局土地综合计划处负
责审核。

其中，类集建区的
选址布局等要求由总体
规划管理处进行会核。

郊野单元规划

由镇乡政府会同区县规划和土地行
政管理部门组织编制，具体编制要求和
审批程序另行制定。根据国家和本市的
有关规定，类集建区范围内控制性详细
规划或村庄规划的编审程序应进一步优
化环节、简化流程。具体由市规划和国
土资源管理局土地综合计划处负责审核。

其中，类集建区建设控制要素与集
中建设区、村庄等相关规划之间的协调
要求由详细规划管理处进行会核。

郊野单元规划实施方案

各区县根据郊野单
元规划制定土地整治项
目实施计划，按照有关
要求组织编制项目可行
性研究报告后，市级整
治项目报市规划和土地
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立项，
区（县）级整治项目报
区县规划和土地行政管
理部门立项。

土地整治项目

主要流程 组织主体

组织编制 区县政府

批复
市规划和土地
行政管理部门

审核
市规划和国土
资源管理局土
地综合计划处

主要流程 组织主体

组织编制
镇乡政府会同区县规划和
土地行政管理部门

批复
市规划和土地行政管理部
门

审核
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
土地综合计划处

主要
流程

市级项
目

区（县）
级项目

申请
立项

市规划
和土地
行政管
理部门

区县规划
和土地行
政管理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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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编制审批管理

5.2 规划编制的技术承担单位
郊野单元规划编制由具备土地规划编制资质的设计单位承担。
郊野单元规划实施方案编制由具备城乡规划编制资质的设计单位承担。

5.3 组织编制
区县人民政府负责郊野单元规划的组织编制工作，由区县人民政府委托区县规划和土地行

政管理部门牵头负责规划编制的具体事务。

区县规划和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组织进行现状调研和基础资料收集等准备工作，在规划编制
过程中广泛征询镇乡和区县相关部门意见，按相关要求编制完成规划成果，通过区县内专家论
证后，提请区县人民政府审议，经区县人民政府同意后，上报市规划和土地行政管理部门。

5.5 规划的修改
经批准的郊野单元规划和郊野单元规划实施方案应当严格执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

修改。如类集建区规模、布局和用地性质等相关强制性规划要素发生变化的，应由区（县）人
民政府申请，经市规划和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同意后方可启动规划修改。

5.4 规划审批
市规划和土地行政管理部门在收到规划成果和报审来文后，对规划成果进行技术审查，组

织专家和相关部门联合会审，审查通过后予以批复。

5.6 规划编制过程文件

1、区级专家论证会专家意见及意见回复
2、内审意见（市局综计处）及意见回复
3、市级专家论证会专家意见及意见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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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

（1）郊野单元规划实质是一个整合性的规划，整合了涉及减量化的一系列城乡规划和土

地规划，也整合了宏观、详细和项目三个层面的内容。正是由于它是围绕一个政策的一系列规

划，考虑到政策的可变性，以及内容的深浅不一，它不能作为一个法定规划。但对法定规划都

涉及到深化或调整，如类集建区是对集建区的调整，应当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宅基地的减

量会对总规镇村体系有调整，对村庄规划更有极大影响。因此，郊野单元规划完成后需要开展

一系列法定规划的调整，但目前郊野地区现有的法定规划，如城乡规划中的新市镇总规、村庄

规划还没有留好接口给郊野单元规划。如果不加以衔接，未来会出现各做一套，互相矛盾的情

况，需要在规范编制前期就予以重视。

（2）现阶段郊野单元规划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减量化，但是减量化只是上海这一发展阶段

的任务，未来可变因素很多，如：土改之后农村建设用地可进行流转，从而增加了减量化的难

度；2020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到期，用地总规模会进行调整，从上海大都市的定位提升来看规

模也可能增加，届时减量化未必需要推进，只需要调整布局结构即可，相关的减量化政策也将

不适用。因此，希望各方能清醒的认识到郊野单元规划只是目前的一个过渡性规划，没有必要

将其法定化或确定一成不变的规范。



汇报完毕，敬请指正……


